東海大學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
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施行要點
中華民國105年5月20日學程會議通過

105年6月16日院務會議通過

第1條 為協助本校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修讀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碩士班課程，預先規劃專業暨學術研究方向，採取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，以期達到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，茲依據「東海大學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實施要點」特訂定本施行要點。
第2條 本校大學部大三學生以上（含）欲取得本系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先修資格者，應於每學期依公告向本系提出申請。由本學程成立甄選委員會審核並擇優錄取。錄取名單經本學程會議通過並經行政程序經教務長核定後公佈之。

第3條 錄取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之學生（以下簡稱錄取生），得依學校及本學程之規定提前選修碩士班課程，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資格。
第4條 本學程將協助錄取生選定指導教授，由指導教授輔導選課及協助訂定研究專題，以期該  

    生能在本校五年內獲取學碩士學位。
第5條 錄取生應與碩士班入學考試一般考生公平參加入學甄試或考試，經通過甄試或考試錄取，始取得本學程碩士班學生(以下簡稱碩士生)之資格。
第6條 碩士生於學士班曾修習碩士班科目學分，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且該學分未列畢業學分數內，經審定得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，抵免學分數依照東海大學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、碩士學位施行要點有關學分抵免之規定辦理。
第7條 碩士班抵免學分之申請，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，申請辦理學分抵免以一次為限。
第8條 碩士生於符合本校學士學位之畢業規定時，原系所應報請學校發給學士學位證書，並於符合本學程碩士學位之畢業規定時，應報請學校發給碩士學位證書。
第9條 本要點經本學程會議通過，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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